境外生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
	姓名
	
	科系及年級
	

	學號
	
	國籍
	

	手機號碼
	
	E-MAIL
	

	在臺地址
	

	前一學期平均學業成績
	
	前一學期操行成績
	

	檢附資料
	□前一學期成績單
□學雜費(含住宿費)繳費證明
□清寒證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

導師簽名：
(以上由學生填寫並檢附資料)

	教學單位審查事項
	□通過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
教學單位主管：
(簽名)
[bookmark: _GoBack](由國際處統一送審)

	國際事務處
審查事項
	
補助經費：新台幣        元。       審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國際長：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：


填表說明：
一、本表申請對象為本校清寒僑生。
二、學年度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。
